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职工国外研修工作流程

按照学校年度培训计划个人提出申请





个人自费留学





学校公派出国研修项目





个人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填写申请表、所在单位签署意见（需提供研修计划及本人相关证明材料）





人事处、国际交流合作处审核





分管校领导审定





申请人联系国外研修接收单位，凭邀请函到人事处办理派出手续





申请人与所在单位签订《出国研修任务书》





申请人携《出国研修任务书》到人事处签订《出国研修协议书》，同时人事处协助办理相关材料





申请人外出研修（研修期间须按协议定期与所在单位及学校保持联系）





申请人完成研修任务后按期返校，并按协议要求向人事处提交相关材料，办理档案变更手续





申请人按协议要求完成研修任务，经所在单位考核合格后，到人事处办理经费报销手续





详见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发布的各类项目申报审批流程





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、省教育厅地方合作项目、省教育厅青年教师项目等上级资助项目








